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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中臺科技大學護理系(以下簡稱本系)為使學生於實習前具備護理學理與

技術操作之能力，進而提升臨床實習學習成效，特訂定「中臺科技大學

護理系實習前考試實施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本辦法實施對象為預進行各科護理學實習之實習生。

第三條 本辦法實施時間為各科護理學實習前一學期舉行。 

第四條 技術考試項目及考試形式以當年度公告為主。 

第五條 考生須遵守各科之考試規範。 
第六條 未通過技術考試者，補考以一次為限。 

第七條 技術補考學生需依規定繳交耗材費用。 

第八條 全年度實習及內外科實習未通過技術考試者，不得至臨床實習；加選生、

重補修生均需重新進行OSCE技術考。 

第九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提送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